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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试点企业的纳税筹划途径

彭新媛

渊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山东潍坊 261011冤

【摘要】本文结合案例，就目前“营改增”试点企业的纳税筹划技巧进行探讨，以帮助试点地区纳税人减轻负担、防范涉

税风险、获得较高的税后收益。

【关键词】营改增 纳税筹划 纳税人身份 纳税申报方式

一、恰当选择试点纳税人身份

试点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根据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

办法》（财税［2011］111号文件的附件 1）第三条的规定，应税
服务年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的纳税人

为一般纳税人，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

为了稳步推进增值税改革试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将

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暂定为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 500万元
（臆500万元）。该文件同时规定：试点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
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在现行增值税 17%和 13%两档税率的
基础上，新增 11%和 6%两档低税率；试点小规模纳税人提供
应税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由原来 5%或 3%的营业税税率
降为 3%的增值税征收率。

由此可见，试点纳税人身份不同，其计税方法、适用税率

等也有差异，这就为试点企业通过其身份的选择进行事前筹

划提供了空间。

案例分析 1：深圳欧派科技有限公司为“营改增”试点地
区内的一般纳税人，适用 6%的增值税税率。该公司主要对外
提供研发与技术服务，应税服务年销售额为 689万元（含税），
购进研发专用材料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9万元。请对其进行纳
税筹划。

方案一：继续维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身份，则：

应纳增值税=689衣（1+6%）伊6%原9=30（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30伊（7%+3%）=3（万元）
合计纳税=30+3=33（万元）
方案二：欧派科技有限公司分拆为 A、B两个公司，应税

服务 400万元由 A公司提供、289万元由 B公司提供。则 A
公司和 B公司的应税服务年销售额都在 500万元以下，符合
试点地区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

A公司应纳增值税=400衣（1+3%）伊3%=11.65（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1.65伊（7%+3%）=1.17（万元）
B公司应纳增值税=289衣（1+3%）伊3%=8.42（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8.42伊（7%+3%）=0.84（万元）
A、B两公司合计纳税=11.65+1.17+8.42+0.84=22.08（万

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减轻税负 10.92万元（33原
22.08）。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筹划点评：试点地区“营改增”后，从事部分现代服务业的

小规模纳税人执行 3%的增值税征收率，而一般纳税人则适用
6%的税率。因此，规模不大的一般纳税人，可根据自身经营情
况，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考虑通过分拆业务、新设公司等方

式转换增值税纳税人身份，从而享受小规模纳税人的低税率

优惠。

二、分别核算不同类型的收入

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1］111号文件的附件 2）第一
条的规定，试点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货物、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

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按照以下

方法确定适用税率或征收率：淤兼有不同税率的销售货物、提
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从高适用税率；于兼有
不同征收率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

务的，从高适用征收率；盂兼有不同税率和征收率的销售货
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从高适用税率。

因此，如果试点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应尽

可能分别核算不同类型的收入，以规避从高适用税率，进而减

轻企业的纳税负担。

案例分析 2：上海瑞发运输有限公司为试点地区内的一
般纳税人，主要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和装卸搬运服务。2012
年，该公司取得交通运输收入 800万元（不含税），税率为
11%；取得装卸搬运收入 200万元（不含税），税率为 6%。请对
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该公司未对两类收入分别核算，应按 11%的税率
从高计征增值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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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增值税=（800+200）伊11%=110（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10伊（7%+3%）=11（万元）
合计纳税=110+11=121（万元）
方案二：该公司对两类收入分别核算，交通运输服务按交

通运输业 11%的税率征税，装卸搬运服务按部分现代服务业
6%的税率征税，则：

应纳增值税=800伊11%+200伊6%=100（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00伊（7%+3%）=10（万元）
合计纳税=100+10=110（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减轻税负 11 万元（121原

110）。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筹划点评：试点地区“营改增”后，相关纳税人应不断健全

和完善自身的会计核算制度，对不同类型的收入要分别进行

核算，以免增加不必要的纳税负担。

三、通过经营模式的转变适用较低税率

远洋运输业的经营具有季节性特征，在淡季时，远洋运输

企业往往将大量闲置的船舶对外出租，收取租赁费。根据财税

［2011］111号文件的规定：对远洋运输企业从事光租业务取
得的收入，按照有形动产经营性租赁征收增值税，适用 17%的
增值税税率；对远洋运输企业从事期租业务取得的收入，按照

交通运输业征收增值税，适用 11%的增值税税率。二者区分的
主要标准在于：远洋运输的光租业务仅出租船舶，不配备操作

人员；而期租业务不仅出租船舶，同时还将操作人员一道“出

租”给他人使用一定期限。因此，从事远洋运输的试点企业在

对外提供船舶租赁服务时，应尽可能将光租业务转为期租业

务，从而适用交通运输业较低的增值税税率。

案例分析 3：天津远华海运有限公司为试点地区内的一
般纳税人，除了提供国际、国内货物运输服务外，还将闲置的

船舶对外经营性租赁。2012年 12月，该公司获得船舶租赁业
务收入 600万元，未取得进项税发票。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该公司将闲置的船舶对外经营性租赁，获得光租

业务收入 600万元，则：
当月应纳增值税=600伊17%=102（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02伊（7%+3%）=10.2（万元）
合计纳税=102+10.2=112.2（万元）
方案二：该公司为出租的船舶配备操作人员，即变光租业

务为期租业务，获取运输服务收入 600万元，则：
当月应纳增值税=600伊11%=66（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66伊（7%+3%）=6.6（万元）
合计纳税=66+6.6=72.6（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减轻税负 39.6 万元（112.2原

72.6）。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筹划点评：在收入金额相同的情况下，经营模式不同，所

适用的税率也会不同，缴纳的税款也有较大差异。本案例中，

海运公司的期租模式比光租模式节约了大笔税款，有效降低

了企业的纳税负担。实际操作中，试点纳税人应结合自身的经

营状况事先进行纳税筹划，以选择最佳经营模式，实现税后收

益最大化。

四、合理选择纳税申报方式

根据财税［2011］111号文件的规定，固定业户应当向其
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

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

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合并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对于总公司设在试点地区的企业而言，

如果在非试点地区设有分公司，纳税人应尽可能选择由总公

司合并缴纳增值税的申报方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税款，还

有利于企业及时调整经营结构。

案例分析 4：华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同
时在河北和山东（均为非试点地区）设有分公司。2013年 1
月，北京总部应纳增值税销售额 900万元（不含税），进项税额
20万元，适用 6%的增值税税率；河北分公司应税服务收入
200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10万元，营业税税
率为 5%；山东分公司应税货物销售收入 300万元（不含税），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30万元，适用 17%的增值税税
率。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总公司与分公司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则：

总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900伊6%原20=34（万元）
河北分公司应纳营业税=200伊5%=10（万元）
山东分公司应纳增值税=300伊17%原30=21（万元）
合计纳税=34+10+21=65（万元）
方案二：申请由总公司合并向总公司所在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则：

河北分公司应纳营业税=200伊5%=10（万元）
山东分公司应纳增值税=300伊17%原30=21（万元）
总公司销项税额=（900+200衣1.06）伊6%+300伊17%=

116.32（万元）
总公司进项税额=20+10+30=60（万元）
分公司已纳税款=10+21=31（万元）
总公司汇总缴纳税款=116.32原60原31=25.32（万元）
合计纳税=25.32+31=56.32（万元）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减轻税负 8.68 万元（65原

56.32）。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筹划点评：如果试点企业在非试点地区设有分公司，则应

主动筹划增值税汇总申报事宜。试点企业必须按照税务机关

的要求，在内部管理和会计核算等方面进行有效改进，这样才

能获得税务机关的批准，实行增值税汇总申报。

五、充分利用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税收政策的差异

《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111号）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单位或者
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建筑业、文化体育业（除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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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劳务暂免征收营业税。根据《关于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

税率和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31号）的规定，试点地
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广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务”可免征

增值税。由此可见，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税收政策是存在

差别的。如果纳税人是承揽广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务业

务的，可以选择在试点地区内注册一家公司，然后以该公司的

名义对外提供该项服务，以享受“营改增”后的税收优惠政策。

案例分析 5：2013年年初，上海未来广告公司欲投资设立
一家子公司 S。S公司主要为境内环宇国际有限公司（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在境外提供广告宣传服务，其设立地有两种方案

可供选择：一是在长沙（非试点地区）；二是在苏州（试点地

区）。假设 S公司无论设在何地都不会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预计每年从环宇国际有限公司获得广告收入 1 200万
元。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未来广告公司将其子公司 S设在长沙。那么，根
据财税［2009］111号文件的规定，S公司在境外提供广告宣传
服务获得的收入 1 200万元不属于免税范围，则：

S公司应纳营业税=1 200伊5%=60（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60伊（7%+3%）=6（万元）
合计纳税=60+6=66（万元）

方案二：未来广告公司将其子公司 S设在苏州。那么，根
据财税［2011］131号文件的规定，S公司在境外提供广告宣传
服务取得的收入 1 200万元可免征增值税。

对比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减轻税负 66万元。因此，应当
选择方案二。

筹划点评：在试点地区设立的子公司，应尽可能申请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这样就可以为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客

户取得专用发票后，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从而少缴纳

增值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事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的试点纳税人，可以利用其身份的选择、经营模式的转换等

手段进行纳税筹划，取得明显的节税效果。试点纳税人应充分

利用“营改增”最新政策设计纳税筹划方案，从而使试点企业

真正享受到“营改增”带来的实惠。

【注】本文系 2012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
自筹经费项目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研究冶渊编号院
J12WF78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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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怎样节税

任 力

渊大连科技学院管理工程系 大连 116051冤

【摘要】本文针对发放年终奖当月从受雇单位取得的按工资薪金所得征税的所得项目如何进行纳税筹划进行研究，筹

划的目的是使纳税人当月税负最低。

【关键词】年终奖 工资 薪金 纳税筹划

发放年终奖当月，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由两部分组成：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和年终奖所得。按我国现行税法的规定，两者

都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但两者的计税方

式不同且有一定的关联性，前者适用 3%到 45%的七级超额累
进税率，后者实际上适用的是全额累进税率。假设两者所得数

额确定但比例不同，则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不一样。

假设发放年终奖当月，某个人所得税居民纳税义务人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为 a（计税工资扣除免征额 3 500，为体现筹
划之必要，假设 a跃0），随当月工资薪金发放的年终奖为 b，二
者合计为 c。纳税筹划的目标是：当 c数额确定时，如何确定 a
和 b的值，使得应纳税额 T最小。

一、筹划思路

根据超额累进税率和全额累进税率的特点、工资薪金所

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可知，当工资薪金所得超过 1 500元时，
超过部分即适用较高一级税率 10%，否则适用 3%税率；而年
终奖如果不超过 18 000元（1 500伊12）时，全额适用 3%税率，
如果超过 18 000元，则要全额适用新的税率。因此，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若 c臆19 500，可在满足 a臆1 500，b臆18 000 的条
件下随意分配 a和 b。此时，不论是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还是
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税的年终奖所得，都适用 3%税率，税负最
低。适用这一最优方案的最高所得额为 19 500元，此后，只要
所得增加，都将引起适用税率发生变化，税负加重。


